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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銀行　函

地址：10007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0號

承辦人：蔡晴棠

電話：(02)23493245

傳真：(02)23118011

電子信箱：132561@mail.bot.com.tw

受文者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3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銀人資字第106001987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A07310100NU000000_10600198771A0C_ATTCH2.pdf、A07310100NU000000_

10600198771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會重申本行所屬各單位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

，應依法於事前徵得勞工本人同意，並報貴會函復同意或

主管機關核備後方得辦理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會106年3月9日（106）臺銀企工字第1060308038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查本行前已數度行文所屬各單位倘有使員工於休假日工作

之必要，或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有使員工在正常工

作時間外工作，或認有繼續工作必要而停止勞動基準法第

36條至第38條所列勞工假期者，應依勞動基準法第32、39

及40條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廣為宣導在案。惟查，有關勞動

基準法第32條第1、2項規定所稱之「延長工作時間」，依

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規定，係指超過法定正常

工作時間時數之工作時間部分，概念上非僅以正常工作日

下班後加班為限，尚包含因應法定正常工作時間總時數逐

次修法調減而生「非屬例假日、國定假日及勞工特別休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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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之下班時間」即「休息日」，不因105年12月21日勞動基

準法修正新增第36條休息日相關規定而異，此觀勞動部10

6年3月15日公告預告修正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

修正草案規定及其修正說明（詳如附件1）已明。從而，依

貴會101年8月13日（101）臺銀企工字第10108130780號函

所示，本行應已獲貴會依勞動基準法第32條規定同意辦理

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事宜（附件2）。

三、次查，本行所屬各單位業務種類多元，處理緊急、具時效

性事項者有之（如：秘書單位）；配合本行客戶營業或休

息時間等需求，臨時接獲通知於正常工作時間外提供服務

者亦有之。再者，本行為國營事業金融機構，肩負諸多政

策任務，亦有承命辦理政府機關交辦之重大或機密性任務

、亟待即時處理者，實務上恐難以逐案徵得貴會函復同意

延長勞工工作時間後辦理。況且一例一休爭議四起，主管

機關刻正研議修法或進一步闡釋，現階段建議仍維持現行

作業為宜，以免引發各單位及同仁執行上之困擾，並俟勞

動法規較為明確時，再併同團體協約或提勞資會議深入討

論，以求周延。

正本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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